
勞工教育補助申請及
核銷常見錯誤態樣篇 



勞工教育補助- 
申請常見錯誤態樣 



1.實施地點未於新北市轄
內或未明確填寫地點 



錯誤版 

實施地點未於新
北市轄內辦理及
未明確填寫辦理

地點 



實施地點於新北
市轄內及明確填
寫辦理地點 

正確版 



2.活動名稱與公文主旨活
動名稱不相符 



公文主旨辦理勞教
名稱與計畫書辦理
活動名稱不相符 

錯誤版 



公文主旨辦理勞教
名稱必須與辦理活
動名稱皆相符 

正確版 



3.課程未達膳食費補助標準 



僅上午時段逾誤
餐時間，下午時
段未逾誤餐時間，
申請膳食費(500
元/人)。 



此課程安排上午
及下午皆逾誤餐
時間，申請膳食
費(500元/人)。 



勞工教育補助- 
核銷常見錯誤態樣 



 三聯式及電子計算機統一 
  發票只送收執聯(第三聯)， 
  漏送扣抵聯(第二聯)；或 
  只送扣抵聯(第二聯)，漏 
  送收執聯(第三聯) 



三聯式統一發
票只送扣抵聯
(第二聯)缺收
執聯(第三聯) 

 



必須同時檢附
收執聯(第三聯)
及扣抵聯(第二
聯) 

未檢附第三聯
發票正本時，
應檢附與原本
相符之影本，
由經手人註明
原因並簽章。 



 紙本電子發票(感熱紙)，  
  未加附影本，或未於發票 
  上註記發票字軌號碼 

案例2 





案例3 

發票收據未
載明買受人
全銜或統一
編號 

當未登打買受人
時，發票證明聯
會跟明細聯分家 



2.補填買受人全
銜後，須加蓋廠
商之統一發票專
用章或由經手人
蓋章 

照片１２張×５
元 

1.發票收據應載
明買受人全銜或
統一編號 



發票收據應載明
品名、數量、單
價及總價 

僅寫文具，無貨
品名稱、數量及
單價 

加註貨品名稱、
數量及單價或附
佐證文件代之 

原子筆 30支*10元 
奇異筆  2支*35元 

案例4 



1,575+1,575+1,575
=4,725元，應修正
黏貼憑證用紙4,500
元為4,725元，並由
經辦人蓋章 

每1張的發票
金額加總後，
應與黏貼憑證
用紙金額相符 

與發票
金額不
符! 

合計欄大寫
金額必需填
寫正確 

案例5 



講師費領據必要要
件：講師簽名(或
蓋章)、日期、身
份證字號、地址等 

工會給付講師之酬
勞須列入個人年度
所得登記 

案例6 



郵電費必須填寫買
受人工會全銜名稱

或統一編號 

單據日期必須在核
准補助公文日期之
後；且在辦理勞教
活動前之日期 

案例7 



要保人應為工
會全銜、被保
險人則為參加
會員 

誤將經手人
列為保險要
保人 

收據非工會要保
人(買受人)，則
收據不認列為合
格收據，亦不得
列入可補助金額 



工會投保類型應為平安保
險或旅遊平安險，且要保
人應為工會全銜、被保險
人則為參加會員 

誤將旅行業應負之
責任(投保責任保險)
送核，且其要(被)
保人係旅行社，而
非工會。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第53
條規定，旅行業舉辦旅
遊業務，應投保責任保
險及履約保證保險，爰
其保險係為旅行業應負
之責任，不宜轉嫁至工
會。 



案例9 



案例10 



照片核銷 



1.照片抬頭必
須有工會全銜 
2.辦理活動名
稱 

1.照片必須加
註說明：辦理
時間、地點、
課程、講師 

發票單據核銷
紅布條(照片
確實有出現) 



1.講師授課及
會員上課情形 
2.發票單據核
銷講義費(照
片確實有出現) 

照片必須加註
說明：辦理時
間、地點、課
程、講師 

1.照片抬頭必
須有工會全銜 
2.辦理活動名
稱 

 



報告完畢 
謝謝指教 


